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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桂市监函〔2024〕681 号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
全区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，广西质检院，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：

为充分发挥能力验证对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力监督和质量

提升作用，根据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

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管理办法》等有关

规定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社会重点关注的食品安全、环境监测

领域，组织开展 2024 年全区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证项目

围绕社会关注的重点领域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2024 年全区

能力验证分为食品安全和环境监测两类项目。

“肉类制品中亚硝酸盐”、“肉类制品中二氧化硫”的测定。

“土壤中重金属（总砷、总汞、总铅、总镉、总铬、总镍、

全锌、全铜）”的测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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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项目检测依据的方法标准见附件 1。

二、参加对象

全区取得自治区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，具有能力验

证计划项目相关检验检测能力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均必须报名

参加本次能力验证活动。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的，须向自治区市

场监管局提出书面报告（书面报告交项目承担单位汇总上报）并

经批准同意。欢迎拟申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相关检验检测

机构自愿参加。

三、能力验证日程安排

（一）检验检测机构报名：2024 年 6 月 20 日前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样品检测、检测结果报送：2024 年 8 月 30

日前。

（三）能力验证检测结果统计分析、结果评价，结果报告编

制和发放：2024 年 9 月 30 日前。

（四）能力验证结果为不合格（能力验证统计结果为不满意

或者有问题）的检验检测机构必须限期进行整改，整改时限自收

到能力验证结果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，整改报告以书面形式提交

能力验证承担单位审核确认后，报当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：2024

年 10 月 30 日前。

（五）能力验证结果通报：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。

能力验证实施具体时间由项目承担单位书面通知确定。

四、实施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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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市市场监管局要认真配合做好能力验证组织工作，

于 2024 年 6 月 10 日前将本通知转发辖区内（所属）所有检验检

测机构，指导和督促符合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参加此次能力验证

活动，对必须参加但无故不参加的检验检测机构，要及时向自治

区市场监管局报告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广西质检院要高度重视并配备

足够的资源，保证能力验证项目及时、科学、有效实施，于 2024

年 5 月 30 日前向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报送能力验证设计方案，于

9 月 20 日前报送参加机构清单、未按要求参加机构清单、样品

信息、统计数据及评价结果报告，于 10 月 30 日前报送能力验证

项目总结报告和相关技术资料。

（三）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应当按要求参加本次能力验证工

作，于 6 月 20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（详见附件 2）盖章扫描件和

电子版反馈项目承担单位。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

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的要求独立完成能力验证样品检测，并

在规定时间内真实、客观地报送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及相关原始

记录、图谱，不得私下比对串通能力验证数据、结果或者出具虚

假能力验证数据、结果。本次能力验证不安排补测。

五、结果利用和处理

（一）本次能力验证结果将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向社会公

布，并通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将能力验证

结果作为对检验检测机构分类监督管理的依据，无故不参加此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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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验证活动的，将列为检验检测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重点

监管对象。

（二）本次能力验证结果为合格的检验检测机构在两年内

（2026 年底）接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时，可以免于该

项目的现场考核。对于首次申请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计入其

参加能力验证记录，供现场评审时参考。鼓励其它政府部门、社

会组织及其他方优先选择使用能力验证结果合格的检验检测机

构提供技术服务。

（三）本次能力验证结果为不合格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应在

15 个工作日内按照机构内部不符合纠正流程（能力验证最终报

告发布之日起计）完成整改，并提交该项目的能力验证/测量审

核报告复印件及整改报告报项目承担单位确认。相关检验检测机

构整改期间不得对外出具不合格项目的检验检测报告。

（四）未按期完成整改或整改后结果仍不合格的检验检测机

构以及能力验证活动中弄虚作假、进行串通并经查属实的检验检

测机构，按规定注销其相关项目资质。

六、能力验证费用

本次能力验证工作的费用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承担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各相关单位在能力验证工作实施过程中如遇到问题，请及时

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项目承担单位联系。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认证检测监管处联系人：农贵林、许晓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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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771-5360210（传真）

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怡宾路 1 号，邮编：530029；

广西质检院联系人：陈捷 黄琳淞

电话：0771-3390447，传真：0771-5856481

地址：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兴路 5 号，邮编：530007

附件：1.2024 年度全区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项目表

2.广西 2024 年能力验证工作报名回执表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

2024 年 5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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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度全区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项目表
序号 项目名称 检测参数 检测依据的方法标准

1 肉类制品中亚硝酸盐 食品中亚硝酸盐 GB 5009.33-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

2 肉类制品中二氧化硫 食品中二氧化硫 GB 5009.34-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

3
土壤中重金属（总砷、总

汞、总铅、总镉、总铬、

总镍、全锌、全铜）

总砷、总汞、 总铅、

总镉、总铬、总镍、

全锌、全铜的测定

1.GB/T 17136—1997 土壤质量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；

2.GB/T 17141—1997 土壤质量 铅、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；

3.GB/T 22105.1—2008 土壤质量 总汞、总砷、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

1 部分：土壤中总汞的测定；

4.GB/T 22105.2—2008 土壤质量 总汞、总砷、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

2 部分：土壤中总砷的测定；

5.GB/T 22105.3—2008 土壤质量 总汞、总砷、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

3 部分：土壤中总铅的测定；

6.HJ 1315—2023 土壤和沉积物 19 种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

子体质谱法；

7.HJ 491—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铜、锌、铅、镍、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

分光光度法；

8.HJ 680—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、砷、硒、铋、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/原子

荧光法；

9.NY/T 1121.10-2006 土壤检测 第 10 部分：土壤总汞的测定；

10.NY/T 1121.11-2006 土壤检测 第 11 部分：土壤总砷的测定；

11.NY/T 1121.12-2006 土壤检测 第 12 部分：土壤总铬的测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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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 2024 年能力验证工作报名回执表
机构名称

资质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年 月 日

通讯地址

机构法人或最高管理

者
电话 邮箱

联系人 手机 邮箱

拟参加的能力验证项目

能力验证项目 拟参加项目（在□打“√”） 拟采用的标准方法 备注

肉类制品中亚硝酸盐
□是 □否

肉类制品中二氧化硫 □是 □否

土壤中重金属（总砷、

总汞、总铅、总镉、

总铬、总镍、全锌、

全铜）

总砷 □是 □否
总汞 □是 □否
总铅 □是 □否
总镉 □是 □否
总铬 □是 □否
总镍 □是 □否
全锌 □是 □否
全铜 □是 □否

说明：

1、请将此表盖章扫描件和电子版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前发送至承办单位广西质检院。

2、检验检测机构应独立完成能力验证计划项目的试验。

3、检验检测机构报名后，不得无故退出本次能力验证计划。

4、广西质检院项目联系人：陈捷 黄琳淞， 电话：0771-3390447
食品安全类能力验证项目技术联系人：陀雄信 农馥俏，电话：0771-5852805
环境监测类能力验证项目技术联系人 陈德翼，电话：13878152070
地址：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兴路 5 号，邮编：530007
邮箱：nlyz@gxqt.org.cn

检验检测机构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